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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环境保护工作实施计划；

(8)绿化工作年度计划；

(9)厂内环境保护工作管理办法。

8.2 环境监控计划

8.3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

8.3.1 废气排气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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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共设2个排放污染物的排气筒。排气筒设置要求见大气污染源强分析部分。

废气排口也应按环保要求进行设置，达到标准要求高度，并设置便于采样、监测的采样

口或搭建采样平台；在排气筒附近醒目处设置环保标志牌。对无组织排放的有毒有害气

体，凡有条件的，均应加装引风装置，进行收集处理，改为有组织排放。

8.3.2 固定噪声污染源扰民处规范化整治

应在高噪声源处设置噪声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。

8.3.3 固体废弃物储存(处置)场所规范化整治

固体废物堆放场所按照《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运输技术规范》和《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及其修改单的要求，必须有防火、防腐蚀、防渗、防

流失等措施，并应设置标志牌。

环境保护图形符号见表 8.3-1。

表 8.3-1 环境保护图形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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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 污染物排放清单及总量指标

8.4.1 污染物排放清单

根据本环评工程分析章节中所列的原辅材料组分及工程组成，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清

单见表8.4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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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.2 总量指标

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 COD、氨氮，年排放量分别为：0.450t/a、0.024t/a。

特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：颗粒物排放量：0.764t/a；VOC（非甲烷总烃）排放量：

0.502t/a。

8.4.3 信息公开制度

项目应公示的信息如下：

⑴ 项目名称：钢结构件生产项目

⑵ 建设地点：鞍钢厂内南部厂区

⑶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年产厂房和高层建筑钢结构件、高炉和热风炉

炉壳、框架、转炉挡渣板等钢结构件共计 10000t/a。厂区占地面积为 33506m2，建筑面

20349.87m2。配套建设废水、废气、噪声治理措施、固废暂存及防渗措施等。

⑷ 项目总投资、环保投资及比例：项目总投资 1157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17.12

万元，占总投 10.1%。

⑸ 项目主要污染源及排放的污染物：营运期主要产生生活污水；焊接工序产生的

焊烟；喷漆、干燥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；抛丸、打磨、切割工序产生的粉（烟）尘；设

备噪声和固体废物。

⑹ 污染防治措施及预期环境影响：

① 项目焊接工序产生的焊烟经移动式焊烟净化装置，捕集效率 95%，净化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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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%，净化后废气无组织排放；

喷漆有机废气采用密闭微负压整室集中收集。采用现有的 1套水喷淋+光氧催化活

性炭一体机净化装置。废气捕集效率 99%，漆雾净化效率达 90%，有机废气净化效率达

95%以上，处理后有机废气经 20m高烟囱排放；

抛丸粉尘采用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，捕集效率 100%，净化效率 99%，排气筒

高度 20m；

切割烟尘无组织排放；

打磨粉尘 70%自然沉降至地面，其余 30%排放；

经估算项目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。

② 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，经化粪池排入鞍钢厂区污水管网，经西大沟污水处理厂

处理达标后排入运粮河。项目排水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。

③ 项目现已正常生产多年，噪声源对厂界噪声贡献值已体现在现状监测中（监测

期间厂内正常生产），均达标。

④ 废边角料、废抛丸料、废焊料、废焊剂、打磨铁屑、各类除尘器回收的烟（粉）

尘均属于一般性废物，收集后外售给鞍钢废钢处；废油抹布手套属于一般性废物，收集

交由环卫部门处理。

废活性炭（HW49）、废油漆渣（HW12）、废液压油（HW08）、废机油（HW08）、

废油漆桶（HW49）、废 UV管（HW29）、漆雾喷淋废水（HW12）均属于危险废物，

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。在厂内设有危废暂存间。

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处置，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。

⑤ 防渗、风险措施

将生产厂房内喷漆间、使用液压油加工设备区域、危废暂存间、油漆库、油品库、

稀释剂库、事故池作为重点污染防治区，生产厂房内喷漆间地坪铺设防渗层；使用液压

油的液压机设有油箱，油箱存放在增设的防渗地坑内；油漆库、危废暂存间、油品库、

稀释剂库地坪均需增设防渗层，内侧四周增设 0.2m高围堰；新增的事故池四周和底部

设防渗层。等效黏土防渗层Mb≥6.0，防渗层渗透系数≤1×10-7cm/s。

事故池配套的埋地管道采用强度高、耐腐蚀度大的管道材料（如无缝钢管）和高等

级防腐材料，尽量使用焊接连接，不得使用承插管。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，保证施工

质量，池体竣工后，作好试水试验，确保废水无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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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

9.2环境质量现状

9.2.1大气环境质量

监测期间，非甲烷总烃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》（国家环境保护局科

技标准司主编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，1997）中提出的环境标准限值要求；二甲苯、甲

苯、苯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（HJ 2.2-2018）中附录 D参考限值要


